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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 2010 年度 

年所得 12 萬元以上納稅人個人所得稅自行納稅申報的通知 

 
 

我們在此提醒 2010 年度年所得 12 萬元以上的納稅人注意，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

法》及其實施條例、《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印發<個人所得稅自行納稅申報辦法（試行）>的通知》

（國稅發〔2006〕162 號）的有關規定， 2011 年 1 月 1 日至 3 月 31 日期間，2010 年度年所得

12 萬元以上的納稅人應自行納稅申報。 

 

2010 年度年所得 12 萬元以上的納稅人（不包括在中國境內無住所，且在一個納稅年度中在中國

境內居住不滿 1 年的個人），無論取得的各項所得是否已足額繳納了個人所得稅，均應辦理納稅

申報。 

 

年所得 12 萬元以上，是指納稅人在一個納稅年度內以下 11 項所得合計數額達到 12 萬元： 

1.      工資、薪金所得 

2.      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 

3.      對企事業單位的承包經營、承租經營所得 

4.      勞務報酬所得 

5.      稿酬所得 

6.      特許權使用費所得 

7.      利息、股息、紅利所得 

8.      財產租賃所得 

9.      財產轉讓所得 

10. 偶然所得 

11. 經國務院財政部門確定徵稅的其他所得  

 

按時納稅申報是每個納稅人應盡的義務， 啟源提醒您如有申報義務請提早安排。如您需要我們的

專業代理申報服務和協助，請盡快與我們聯系，謝謝！ 

 
 

Kaizen Certified Public Accountants Limited 
Room 2101-2103,  Futura Plaza, 111 How Ming Street 
Kwun Tong, Hong Kong 
Tel: +852 23411444   Fax: +852 23411414 
Email: info@bycpa.com 

Shenzhen Office, China 
Room 2508, Shenhua Comm. 
Bldg., 2018 Jiabin Road,  
Luohu District, Shenzhen  
Tel: +86 755 8268 4480 
Fax: +86 755 8268 4481 

Shanghai Office, China 
Room 1022, YunSun Tower  
2025 Zhongshan Road West 
Xuhui District, Shanghai 
Tel: +86 21 6439 4114 
Fax: +86 21 6439 4414 

Beijing Office, China 
Room 402, Beijing Aerospace 
Building, 30 Haidian South Road, 
Haidian District, Beijing  
Tel: +86 10 6874 8420 
Fax: +86 10 6874 8421 

Singapore Office 
9 Penang Road  
#07-15 Park Mall  
Singapore 238459 
Tel: +65 6883 1061 
Fax: +65 6883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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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印發《個人所得稅自行納稅申報辦法（試行）》的通知 

國稅發[2006]162 號 

頒佈時間：2006-11-6    發文單位：國家稅務總局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計畫單列市國家稅務局、地方稅務局：  

為加強個人所得稅徵收管理，完善個人所得稅自行納稅申報制度，維護納稅人的合法權益，根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中華人民共和國稅收徵收管理法》及其實施

細則和稅收有關規定，國家稅務總局制定了《個人所得稅自行納稅申報辦法（試行）》，現印發

給你們，請認真貫徹執行。 

附件：個人所得稅納稅申報表式樣 

國家稅務總局 

二○○六年十一月六日 

 

個人所得稅自行納稅申報辦法（試行） 

第一章 總則 

第一條  為進一步加強個人所得稅徵收管理，保障國家稅收收入，維護納稅人的合法權

益，方便納稅人自行納稅申報，規範自行納稅申報行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

國個人所得稅法》（以下簡稱個人所得稅法）及其實施條例、《中華人民共和

國稅收徵收管理法》（以下簡稱稅收征管法）及其實施細則和其他法律、法規

的有關規定，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  凡依據個人所得稅法負有納稅義務的納稅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按照本

辦法的規定辦理納稅申報： 

（一） 年所得 12 萬元以上的； 

（二） 從中國境內兩處或者兩處以上取得工資、薪金所得的； 

（三） 從中國境外取得所得的； 

（四） 取得應稅所得，沒有扣繳義務人的； 

（五） 國務院規定的其他情形。 

 

第三條  本辦法第二條第一項年所得 12 萬元以上的納稅人，無論取得的各項所得是否已

足額繳納了個人所得稅，均應當按照本辦法的規定，於納稅年度終了後向主管

稅務機關辦理納稅申報。 

 

 本辦法第二條第二項至第四項情形的納稅人，均應當按照本辦法的規定，於取

得所得後向主管稅務機關辦理納稅申報。 

 

 本辦法第二條第五項情形的納稅人，其納稅申報辦法根據具體情形另行規定。 

 

第四條  本辦法第二條第一項所稱年所得 12 萬元以上的納稅人，不包括在中國境內無住

所，且在一個納稅年度中在中國境內居住不滿 1 年的個人。 

 

 本辦法第二條第三項所稱從中國境外取得所得的納稅人，是指在中國境內有住

所，或者無住所而在一個納稅年度中在中國境內居住滿 1 年的個人。 

 
 
 

http://www.chinaacc.com/shuishou/
http://www.chinaacc.com/new/63/67/81/2005/12/dr110212264510321500210538-0.htm
http://www.chinaacc.com/new/63/67/81/2005/12/dr85931523521032150027000-0.htm
http://www.chinaacc.com/upload/news/2006/11/8/cd2792200611811563798433.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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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申報內容 

 

第五條  年所得 12 萬元以上的納稅人，在納稅年度終了後，應當填寫《個人所得稅納稅

申報表（適用於年所得 12 萬元以上的納稅人申報）》（見附表 1），並在辦理

納稅申報時報送主管稅務機關，同時報送個人有效身份證件影本，以及主管稅

務機關要求報送的其他有關資料。 

 有效身份證件，包括納稅人的身份證、護照、回鄉證、軍人身份證件等。 

 

第六條  本辦法所稱年所得 12 萬元以上，是指納稅人在一個納稅年度取得以下各項所得

的合計數額達到 12 萬元： 

 （一）工資、薪金所得； 

 （二）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 

 （三）對企事業單位的承包經營、承租經營所得； 

 （四）勞務報酬所得； 

 （五）稿酬所得； 

 （六）特許權使用費所得； 

 （七）利息、股息、紅利所得； 

 （八）財產租賃所得； 

 （九）財產轉讓所得； 

 （十）偶然所得； 

 （十一）經國務院財政部門確定徵稅的其他所得。 

 

第七條  本辦法第六條規定的所得不含以下所得： 

 

 （一）個人所得稅法第四條第一項至第九項規定的免稅所得，即： 

 1. 省級人民政府、國務院部委、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以上單位，以及外國

組織、國際組織頒發的科學、教育、技術、文化、衛生、體育、環境

保護等方面的獎金； 

 2. 國債和國家發行的金融債券利息； 

 3. 按照國家統一規定發給的補貼、津貼，即個人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十

三條規定的按照國務院規定發放的政府特殊津貼、院士津貼、資深院

士津貼以及國務院規定免納個人所得稅的其他補貼、津貼； 

 4. 福利費、撫恤金、救濟金； 

 5. 保險賠款； 

 6. 軍人的轉業費、復員費； 

 7. 按照國家統一規定發給幹部、職工的安家費、退職費、退休工資、離

休工資、離休生活補助費； 

 8. 依照我國有關法律規定應予免稅的各國駐華使館、領事館的外交代

表、領事官員和其他人員的所得；9.中國政府參加的國際公約、簽訂

的協定中規定免稅的所得。 

 

 （二）個人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六條規定可以免稅的來源於中國境外的所得。 

 

 （三） 個人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二十五條規定的按照國家規定單位為個人繳付

和個人繳付的基本養老保險費、基本醫療保險費、失業保險費、住房公

積金。 

 

第八條  本辦法第六條所指各項所得的年所得按照下列方法計算： 

 

（一） 工資、薪金所得，按照未減除費用（每月 1600 元）及附加減除費用

（每月 3200 元）的收入額計算。 

 

http://www.chinaacc.com/web/licai/
http://www.chinaacc.com/web/licai/
http://www.chinaacc.com/web/lc_sh_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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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營所得，按照應納稅所得額計算。實行查帳徵收

的，按照每一納稅年度的收入總額減除成本、費用以及損失後的餘額計

算；實行定期定額徵收的，按照納稅人自行申報的年度應納稅所得額計

算，或者按照其自行申報的年度應納稅經營額乘以應稅所得率計算。 

 

（三） 對企事業單位的承包經營、承租經營所得，按照每一納稅年度的收入總

額計算，即按照承包經營、承租經營者實際取得的經營利潤，加上從承

包、承租的企事業單位中取得的工資、薪金性質的所得計算。 

 

（四） 勞務報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許權使用費所得，按照未減除費用（每次

800 元或者每次收入的 20%）的收入額計算。 

 

（五） 財產租賃所得，按照未減除費用（每次 800 元或者每次收入的 20%）和

修繕費用的收入額計算。 

 

（六） 財產轉讓所得，按照應納稅所得額計算，即按照以轉讓財產的收入額減

除財產原值和轉讓財產過程中繳納的稅金及有關合理費用後的餘額計

算。 

 

（七） 利息、股息、紅利所得，偶然所得和其他所得，按照收入額全額計算。 

 

第九條  納稅人取得本辦法第二條第二項至第四項所得，應當按規定填寫並向主管稅務

機關報送相應的納稅申報表（見附表 2-附表 9），同時報送主管稅務機關要求

報送的其他有關資料。 

 

第三章 申報地點 

 

第十條  年所得 12 萬元以上的納稅人，納稅申報地點分別為： 

 

（一） 在中國境內有任職、受雇單位的，向任職、受雇單位所在地主管稅務機

關申報。 

 

（二） 在中國境內有兩處或者兩處以上任職、受雇單位的，選擇並固定向其中

一處單位所在地主管稅務機關申報。 

 

（三） 在中國境內無任職、受雇單位，年所得專案中有個體工商戶的生產、經

營所得或者對企事業單位的承包經營、承租經營所得（以下統稱生產、

經營所得）的，向其中一處實際經營所在地主管稅務機關申報。 

 

（四） 在中國境內無任職、受雇單位，年所得專案中無生產、經營所得的，向

戶籍所在地主管稅務機關申報。在中國境內有戶籍，但戶籍所在地與中

國境內經常居住地不一致的，選擇並固定向其中一地主管稅務機關申

報。在中國境內沒有戶籍的，向中國境內經常居住地主管稅務機關申

報。 

 

第十一條  取得本辦法第二條第二項至第四項所得的納稅人，納稅申報地點分別為： 

 

（一） 從兩處或者兩處以上取得工資、薪金所得的，選擇並固定向其中一處單

位所在地主管稅務機關申報。 

 

（二） 從中國境外取得所得的，向中國境內戶籍所在地主管稅務機關申報。在

中國境內有戶籍，但戶籍所在地與中國境內經常居住地不一致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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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固定向其中一地主管稅務機關申報。在中國境內沒有戶籍的，向中國

境內經常居住地主管稅務機關申報。 

 

（三） 個體工商戶向實際經營所在地主管稅務機關申報。 

 

（四） 個人獨資、合夥企業投資者興辦兩個或兩個以上企業的，區分不同情形

確定納稅申報地點： 

1. 興辦的企業全部是個人獨資性質的，分別向各企業的實際經營管

理所在地主管稅務機關申報。 

2. 興辦的企業中含有合夥性質的，向經常居住地主管稅務機關申

報。 

3. 興辦的企業中含有合夥性質，個人投資者經常居住地與其興辦企

業的經營管理所在地不一致的，選擇並固定向其參與興辦的某一

合夥企業的經營管理所在地主管稅務機關申報。 

 

（五） 除以上情形外，納稅人應當向取得所得所在地主管稅務機關申報。 

 

第十二條  納稅人不得隨意變更納稅申報地點，因特殊情況變更納稅申報地點的，須報原

主管稅務機關備案。 

 

第十三條  本辦法第十一條第四項第三目規定的納稅申報地點，除特殊情況外，5 年以內不

得變更。 

 

第十四條  本辦法所稱經常居住地，是指納稅人離開戶籍所在地最後連續居住一年以上的

地方。 

 

第四章 申報期限 

 

第十五條  年所得 12 萬元以上的納稅人，在納稅年度終了後 3 個月內向主管稅務機關辦理

納稅申報。 

 

第十六條  個體工商戶和個人獨資、合夥企業投資者取得的生產、經營所得應納的稅款，

分月預繳的，納稅人在每月終了後 7 日內辦理納稅申報；分季預繳的，納稅人

在每個季度終了後 7 日內辦理納稅申報。納稅年度終了後，納稅人在 3 個月內

進行匯算清繳。 

 

第十七條  納稅人年終一次性取得對企事業單位的承包經營、承租經營所得的，自取得所

得之日起 30 日內辦理納稅申報；在 1 個納稅年度內分次取得承包經營、承租經

營所得的，在每次取得所得後的次月 7 日內申報預繳，納稅年度終了後 3 個月

內匯算清繳。 

 

第十八條  從中國境外取得所得的納稅人，在納稅年度終了後 30 日內向中國境內主管稅務

機關辦理納稅申報。 

 

第十九條 除本辦法第十五條至第十八條規定的情形外，納稅人取得其他各項所得須申報

納稅的，在取得所得的次月 7 日內向主管稅務機關辦理納稅申報。 

 

第二十條  納稅人不能按照規定的期限辦理納稅申報，需要延期的，按照稅收征管法第二

十七條和稅收征管法實施細則第三十七條的規定辦理。 

 

第五章 申報方式 

 

http://www.chinaacc.com/web/lic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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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條  納稅人可以採取資料電文、郵寄等方式申報，也可以直接到主管稅務機關申

報，或者採取符合主管稅務機關規定的其他方式申報。 

 

第二十二條  納稅人採取資料電文方式申報的，應當按照稅務機關規定的期限和要求保存有

關紙質資料。 

 

第二十三條  納稅人採取郵寄方式申報的，以郵政部門掛號信函收據作為申報憑據，以寄出

的郵戳日期為實際申報日期。 

 

第二十四條  納稅人可以委託有稅務代理資質的仲介機構或者他人代為辦理納稅申報。 

 

第六章 申報管理 

 

第二十五條  主管稅務機關應當將各類申報表，登載到稅務機關的網站上，或者擺放到稅務

機關受理納稅申報的辦稅服務廳，免費供納稅人隨時下載或取用。 

 

第二十六條  主管稅務機關應當在每年法定申報期間，通過適當方式，提醒年所得 12 萬元以

上的納稅人辦理自行納稅申報。 

 

第二十七條  受理納稅申報的主管稅務機關根據納稅人的申報情況，按照規定辦理稅款的

征、補、退、抵手續。 

 

第二十八條  主管稅務機關按照規定為已經辦理納稅申報並繳納稅款的納稅人開具完稅憑

證。 

 

第二十九條  稅務機關依法為納稅人的納稅申報資訊保密。 

 

第三十條  納稅人變更納稅申報地點，並報原主管稅務機關備案的，原主管稅務機關應當

及時將納稅人變更納稅申報地點的資訊傳遞給新的主管稅務機關。 

 

第三十一條  主管稅務機關對已辦理納稅申報的納稅人建立納稅檔案，實施動態管理。 

 

第七章 法律責任 

 

第三十二條  納稅人未按照規定的期限辦理納稅申報和報送納稅資料的，依照稅收征管法第

六十二條的規定處理。 

 

第三十三條  納稅人採取偽造、變造、隱匿、擅自銷毀帳簿、記帳憑證，或者在帳簿上多列

支出或者不列、少列收入，或者經稅務機關通知申報而拒不申報或者進行虛假

的納稅申報，不繳或者少繳應納稅款的，依照稅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條的規定處

理。 

 

第三十四條  納稅人編造虛假計稅依據的，依照稅收征管法第六十四條第一款的規定處理。 

 

第三十五條  納稅人有扣繳義務人支付的應稅所得，扣繳義務人應扣未扣、應收未收稅款

的，依照稅收征管法第六十九條的規定處理。 

 

第三十六條  稅務人員徇私舞弊或者怠忽職守，不征或者少征應徵稅款的，依照稅收征管法

第八十二條第一款的規定處理。 

 

第三十七條  稅務人員濫用職權，故意刁難納稅人的，依照稅收征管法第八十二條第二款的

規定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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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條  稅務機關和稅務人員未依法為納稅人保密的，依照稅收征管法第八十七條的規

定處理。 

 

第三十九條  稅務代理人違反稅收法律、行政法規，造成納稅人未繳或者少繳稅款的，依照

稅收征管法實施細則第九十八條的規定處理。 

 

第四十條  其他稅收違法行為，依照稅收法律、法規的有關規定處理。 

 

第八章 附則 

 

第四十一條  納稅申報表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計畫單列市地方稅務局按照國家稅務總

局規定的式樣統一印製。 

 

第四十二條  納稅申報的其他事項，依照稅收征管法、個人所得稅法及其他有關法律、法規

的規定執行。 

 

第四十三條  本辦法第二條第一項年所得 12 萬元以上情形的納稅申報，按照第十屆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通過的《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

得稅法〉的決定》規定的施行時間，自 2006 年 1 月 1 日起執行。 

 

第四十四條  本辦法有關第二條第二項至第四項情形的納稅申報規定，自 2007 年 1 月 1 日

起執行，《國家稅務總局關於印發〈個人所得稅自行申報納稅暫行辦法〉的通

知》（國稅發[1995]077 號）同時廢止。 

 
 

http://www.chinaacc.com/new/63/67/88/1995/4/ad0632151011182459915295.htm
http://www.chinaacc.com/new/63/67/88/1995/4/ad0632151011182459915295.htm

